
天府街小学评先树优情况
为了强化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使学校工作纳入有章可循，有

法可依的轨道，现根据区教体局有关教职工年度考核等指导性文件，结合我校实

际情况，特修订本考核办法。

一.考核期限：每学期期末对全体教师进行考核；学年末将两学期考核结果

相加，得出年度考核结果。

二.考核等次和优秀指标：

考核结果分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考核结果作为教师聘

任上岗、评先树优及绩效工资发放的依据。优秀指标为全部考核职工的 30%。

三.考核原则：

1．全面性原则：从德、勤、能、绩四个方面，综合考虑教师师德表现、工

作态度、专业发展、工作量、工作难度、工作实绩等各方面因素，全面反映教师

的工作能力和整体素质。

2．客观性原则：一切从工作实绩出发客观公正地考核评价每一位教师。

3．科学性原则：从本校实际出发，以现代教育教学理论为指导，采用过程

评价与终结评价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使评价结果真实地反映教

师工作水平。

四.考核小组

考核领导小组：

组 长：赵红光

副组长：赵玉琳 慕春蕾

考核工作小组

组 长：慕春蕾

副组长：张玉娣 慕春蕾 王晓静

组 员：孙德胜 赵庆红 蔡华先 赵雪丽 林其玲 于翠莲 巴荣川

于丽媛 王宁 郝素瑾

五.考核细则

教职工教育教学工作考核满分为 100 分，其中德占 20 分，勤占 10 分，能占

30 分，绩占 40 分。



一.德（20 分）

考核方法：从师德修养和一岗双责两方面进行评价。学生评议占 20％，教

师评议占 30％，考核小组评议占 50％。

考核内容：

（一）师德修养（100 分占 10%）

1.遵章守纪。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严格要求自己，

处处无小节。

出现以下情况，视情节轻重，按规定扣分。

①擅自缺课、停课、擅离课堂、擅自变动上课时间或者擅自请人带课。上课

期间坐着上课，抽烟；上课时间会客、接打电话，与室外人交谈，做与上课无关

的事情；在课堂上使用手机等通讯工具。拖堂，早退，罚学生站着上课，将学生

赶出教室。空课教师工作时间内不坐班办公，在办公室说闲话聊天、打游戏、干

私活、吃零食；乱窜办公室等。以上违反者每人次扣 3分。

②对学生不认真听课、扰乱课堂秩序的行为不及时制止；按规定应有作业的

课程未布置作业、罚写作业、作业超量、或作业不及时批改、不及时检查。教师

上课无教案或备课不充分、出现授课错误。擅自向学生推销书刊或其他乱收费。

考场秩序混乱、默许学生作弊、或徇私舞弊更改学生成绩者，每人次扣 3分。

③不按时参加学校组织的会议，不做详细会议记录，随意出入接打电话者，

每次扣 2分。无故不按时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或活动中不认真，每次扣 2分。

④工作时间内不遵守禁酒规定，违纪者每人次扣 5分，带头者及当日有值勤

等校务者考核列入末位，并视情节给予进一步的纪律处分。

2.勤奋敬业。

①工作积极主动，认真做好份内外工作。对布置的工作（按计划完成学期课

程内容、

上交材料、劳动任务和其它临时性工作任务等）敷衍了事不及时完成，视情

节扣 1-10 分。

②认真参加政治学习、业务学习。政治学习、业务学习笔记笔记字数每学期

达标，字迹正规且符合要求。字数不足扣 2分；字迹潦草酌情扣 1-2 分；无体会

每次扣 2分；体会雷同者各扣 2分；让别人代写者，每次扣 2分。



3. 团结同志。不辱骂他人，不背后议论同志，不做有损团结的事，为人师

表。如双方有矛盾，要依靠组织采用谈心的方式来解决，若不顾对学校对师生的

影响，发生吵、骂或推打行为者，每次扣 5-10 分。

4.热爱学生。态度和蔼，尊重学生自尊心。不得找学生代替做事。严禁动手

动脚推、打、踢等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违者每次扣 10 分。详见《关于禁止体

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规定》。

5.仪容风纪。

①着装文明、整洁，不化浓妆，不涂指甲，不染奇异颜色的头发，不穿奇装

异服，不穿拖鞋，违者每次扣 2分。

②办公场所要保持整洁，物品要摆放有序。检查脏乱者每次扣 1分。

6.严守规范。严格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师德规范》、《双十条》和《十不准》。

违反任何一条每次扣 10 分（如在上级各级督导检查中出现重大事故；在课堂教

学中因玩忽职守，或擅离课堂，造成责任事故；被上级通报批评；主要因个人原

因，造成学生伤亡或者学校财产损失等），并写出书面检查存档；若引发起学生

家长上访至区局及以上单位，外加扣 30 分，写出书面检查，停课反省三个月以

上，师德考核列末位或不合格，取消其三年评先树优的资格，并承担由此造成的

一切后果，并取消评为“优秀”等级的资格。

（二）教师一岗双责（100 分占 10%）

1.安全防范。重视学生的身心健康，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因教育措施、方

法不当，工作不认真负责(包括任科教师上课期间)， 或违反“安全责任状”相

关规定，学生出现的安全或其它问题者，扣 5-10 分，（情况严重者交由校长办公

会研究处理）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责任。

2.值勤。 按时上岗，认真负责，加强指导管理，确保不发生责任事故。早、

中、晚勤不按时到位、交接换班不及时或不及时填写值勤记录，每次扣 1分；不

及时巡逻或巡逻不到位，每次扣 2分。缺勤（查岗不在）或发现问题视而不见不

及时处理每次扣 5分，有明显问题未及时发现或可预见性问题未及时采取措施每

次扣 5分，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3.值日。按时完成值日任务，保质保量。早晨办公室地面、桌面、窗台、垃

圾桶有杂物或不洁净，室内物品摆放凌乱无序，一天上班时间内出现的杂物清理



不及时。以上每处扣 2分。

4.公物管理。处室物品丢失一件扣 2分，编号与实物不附扣 1分，对物资损

坏依损坏程度扣 1-3 分，玻璃每碎一块扣 2分，桌、椅、物品排放不整齐、不合

理依次扣 1-3 分。

二、勤（10 分）

1.教师一个学期的病事假累计以三天为限（三天之内，不扣分）病假累计每

超一节扣 0.1 分，住院每超一天扣 0.2 分（医院证明为准），事假累计每超一节

扣 0.3 分。

2.旷工一节扣 2分。

3.教师一学期迟到、早退（一次不超过一节课）累计以三次为限，和领导请

假了每超一次扣 0.2 分，没和领导请假则每超一次扣 1分。

4、教师集体集会或者集体活动，一次无故不参加扣 2分。

5.参加考试、假期返校等其它特殊情况由学校领导集体研究决定。

6.婚假、产假及丧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三.能（30 分）

（一）工作量、工作难度（10 分）

1.圆满完成学校学期初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得 7分。

2.周课时数 15 节以上的或两个班数学兼任班主任的，工作量额外加 1分。

3.班主任老师额外加 1分。

4.校长加 3分，副校长加 2.5 分，中层加 2分，级部组长、校产管理员、会

计保管加 1.5 分，教研组长加 1分。（按最高职务不重复积分）

5.兼任其他工作及不上课人员的工作量得分期末由考核小组集体评议。

（二）育人能力（8分）

分等级：期末被评为优秀班主任 8分，合格班主任 7分，基本合格 6分，不

合格不得分。

详见优秀班集体评选标准（每天的导护记录、文体活动、卫生、学习、学生

纪律、评价手册填写等）

教师基本分 5分，校长室、教务处、政教处基本分 6分；所分管的工作获得

一项国家级、省级、市级先进 8分；区级先进 7.5 分。



（三）备课（3分）

分两个等级：优秀 3分、良好 2分。

（四）作业（3分）

作业分两个等级：优秀 3分、良好 2分。

注：备课和作业两项，以教务处平日的抽查、听课时随堂检查、期中和期末

普查及学生座谈结果为依据。

（五）组织课堂教学（2分）

1.基本要求：课堂教学组织严密，教法灵活，注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重视

能力培养，课堂效率高。

2.分两个等级：优秀 2分、合格 1.5 分。

3.学生评价占 50％，领导听课及教务处平日抽查占 50％。

（六）教研活动（2分）

积极参加教研活动，四十五周岁以下的教师每学期听课不少于二十节，四十

五周岁以上的教师每学期听课不少于十五节，并留有详细记录。（2 分）听课次

数不足或者评课记录不详扣 0.5-2 分。教研组无教研计划、组织不好的则该教研

组每人扣 1分。

（七）信息技术（1分）

经常运用“班班通”进行教育教学的加 0.5 分，效果较好的加 1分。

（八）继续教育（1分）

以进修学校反馈的信息及校内的校本培训考核等为评分依据。

四.绩（40 分）

（一）考试成绩（20 分）

1.原定 30 分，现换算成 20 分。

原计算公式：依据学校组织的单项测试及期末教学质量分析，对考试科目（语

文、数学、英语、科学、信息、社会、综合实践活动、音体美）同年级、同学科

的检测成绩，按平均分、优秀率、良好率各占 30%，及格率占 10%的方法分别计

算得出每一次检测的数据汇集结果。最高班级的质量检测成绩计 30 分。计算其

余班级的质量检测成绩公式为：30—（基准数值—该班级数据汇集结果）÷2（保

留整数），求出所得的差，作为该班级的质量检测成绩计入档案。



同一位教师但任不同班级或不同学科教学任务的，则取其所担任的班级或学

科最后计算出的档案成绩的平均值。班级进步幅度大的加 1分。

2.特殊情况，期末可由考核小组进行微调。（如半路接手差班）

（二）竞赛加分（5分）

1.校内进行的各种比赛或评比占 2分。

每次学科竞赛获级部第一名的任课教师得 2分，第二名得 1分；活动评比获

级部第一名的班主任得 2分，第二名班主任得 1分。

2.代表学校参加的各类竞赛（比赛）占 3分：

（1）单项比赛：区级前三名分别得 2分、1.5 分、1分。市级以上分别得 3、

2.5、2 分。

本项累计得分不得超过 5分。

（三）优等生、特长生培养（2分）

以证书为准，以最高级别为准，同一次活动不重复加分。指导教师每指导一

名获奖学生加 0、1分。

团体国家级：2分；省级：1.5 分；市级：1分；区级：0.5 分。同类别不累

计加分。

个人国家级、省级：1分；市级、区级：0、5分。

校长室、教务处、政教处所分管的工作及所指导的教师，每获得一项国家级

奖 2分；省级奖：1.5 分；市级奖：1分；区级奖：0.5 分。

（四）论文（3分）

1.在报刊发表的教育类文章。国家级 3分；省级 2.5 分；市级 2分；区级 1

分

2.获奖论文（最高 2分）国家级 1分；省级分 0.8 分；市级、区级 0.5 分。

参编教育主管部门主办的教材、教辅等书籍可参照论文分值，参与编写的各

类练习册按标准的 50%计分。所有论文累计分最高为 3分

3.在各级媒体发表报道我校正面工作的消息、图片等按同级论文加分。

（五）现代教育技术运用。（2）

课件获奖国家级 2分，省级 1.5 分、市级 1分、区级 0.5 分。同一课件取最

高级别。



（六）优质课（示范、公开、观摩课）。（4分）

国家级：4分； 省级：3分； 市级 2分； 区级：1分；

各级示范、公开、观摩课分数比同级别优质课减 0.5 分（累积计分超过 4

分不再加分）

（七）课题研究（2分）

参与课题研究并且成绩显著或已结题的的国家级 2分，省级 1.5 分，市区级

1分，校级 0.5 分。最高分为 3分。

（七）经验介绍交流（2分）：区级 1分，市级 1.5 分，省级、国家级 2分

（八）学校管理

学校单项工作获区、市、省、国家级先进单位，分管领导分别加 1、2、3、

4分，

（九）其他方面

1.为学校做出重大贡献的，由考核小组集体评议决定加分。如：在招商引资

工作中，为学校完成任务的加 2分。

2.另有重大好人好事、社会反响较好的，可根据具体情况酌情加分。

说明

本规定自 2012 年 9 月开始执行；不完善处每学年初调整。


